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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納組編製差額解釋表 依保管組提列折舊開立傳票 
 

 
 
 

過帳 
 

 
 
 

請附小次月 3 日前上傳月報資料並執行彙 
總功能，編製會計月報報表並填列「收支 
餘絀表」、「購建固定資產計畫執行情形明 
細表」落後達 10%之原因及改進措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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併入會計月報中（自存） 

1.次月 8 日前將資料上傳教育部及主計總處。(以教育部通 

知時限為準) 

2.次月 12 日前將書面會計月報分送行政院主計總處（基金 

預算處、會計決算處、綜合統計處）、審計部、財政部及 

教育部。(以主計總處通知時限為準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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